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农联合”）股东中国农业生

产资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集团”）于2024年4月3日分别与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供销集团”）、中农集团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农服”）续签《表

决权委托协议》，供销集团及中农农服分别将持有的公司股份2,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248%）、9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387%）对应的表决权委托中农集团行使。协议签

署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一、续签《表决权委托协议》背景

2021年8月31日公司股东中农集团分别与公司股东供销集团、中农农服签署《表决权委

托协议》，供销集团及中农农服分别将持有的公司股份 2,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248%）、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387%）对应的提案、提名、表决权等权利委托中农

集团行使，委托期限自协议签署之日至2024年4月8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

1日披露的《关于股东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
032）。

鉴于2021年8月31日公司股东中农集团分别与公司股东供销集团、中农农服签署的《表

决权委托协议》委托期限于2024年4月8日到期，为更好的行使股东权利，上述股东于2024年

4月3日续签了《表决权委托协议》。

二、续签《表决权委托协议》主要内容

1、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供销集团及中农农服（以下统称“委托方”）不可撤销地授权中农

集团（以下简称“受托方”）作为委托方持有的1.8248%、0.6387%股份（本协议签署之日分别为

2,600,000股、910,000股）唯一的、排他的代理人，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中农

联合届时有效的章程以及双方的约定行使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权利（以下简称“委托权利”）：

（1）召集、召开、主持和出席或者委派代理人参加中农联合的股东大会会议；

（2）依法提出股东大会提案，提出董事和监事候选人并以授权股份参加投票选举；

（3）代表委托方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或公司章程需要股东大会讨论、决议的事项行使表

决权；

（4）届时有效的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法规及其他有法律

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股东所应享有的其他表决权；

（5）其他公司章程项下的股东表决权（包括在公司章程经修改后而规定的任何其他的股

东表决权）。

2、在本协议有效期间，如因中农联合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事项而导致授权股

份数增加的，上述增持部分股份对应的表决权，也将自动地依照本协议的约定委托至受托方

行使。

3、本协议的签订并不影响委托方对其所持有的授权股份享有的收益权、处分权等未授权

受托方代为行使的股东权利。

4、委托权利期限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2027年4月8日有效。

三、续签《表决权委托协议》对公司的影响及其他说明

1、《表决权委托协议》签署后相关股东持股及拥有表决权情况

股东名称

中农集团

供销集团

中农农服

持股情况

持股数（股）

9,594,000

2,600,000

910,000

占总股本比例

6.7336%

1.8248%

0.6387%

拥有表决权情况

拥有表决权股数（股）

13,104,000

0

0

占总股本比例

9.1971%

0.00%

0.00%

2、供销集团全资控股中农集团、中农集团全资控股中农农服，本协议的签署对于公司控

制权无重大影响。本次表决权委托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

存在违反有关承诺的情形。

3、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四、备查文件

1、供销集团与中农集团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

2、中农农服与中农集团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8日

证券代码：003042 证券简称：中农联合 公告编号：2024-005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续签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近日，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泰康生物医

药有限公司提交的地舒单抗注射液（迈卫健®，9MW0321）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批准，用于治疗不可手术切除或者手术切除可能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骨巨细胞瘤，包括成人

和骨骼发育成熟（定义为至少1处成熟长骨且体重≥45 kg）的青少年患者，为中国首款获批上

市的安加维®（地舒单抗注射液，120mg）生物类似药。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地舒单抗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规格：120mg(1.7ml)/瓶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S20240010
适应症：用于治疗不可手术切除或者手术切除可能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骨巨细胞瘤，包

括成人和骨骼发育成熟（定义为至少1处成熟长骨且体重≥45kg）的青少年患者。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江苏泰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迈卫健®为重组全人源抗RANKL单克隆抗体注射液，是安加维®的生物类似药。2022年

和 2024年，公司先后于《International Immunopharmacology》和国际顶级期刊《JAMA Oncolo⁃
gy》分别发表了地舒单抗生物类似药的Ⅰ期和 III期临床研究成果，通过“头对头”的药代动力

学比对和实体瘤骨转移患者人群临床有效性比对研究，全面系统地证明了9MW0321与原研

药在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相似性。公司亦正在推进迈卫健®其他

适应症的上市工作。

在海外商业化方面，2023年，迈卫健®与巴基斯坦制药公司Searle达成许可协议，Searle将

负责相关产品在巴基斯坦的本地灌装、注册和商业化；与埃及市场战略合作公司已签署授权

许可及商业化协议；与Legrand就地舒单抗注射液在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市场达成战略合作，

根据协议，Legrand将负责该产品在哥伦比亚以及厄瓜多尔的注册和商业化；与泰国制药公司

Innobic（亚洲）达成许可和供应协议，在药品检查合作计划（PIC/S）成员国之一的泰国进行相

关产品的注册和商业化。公司将持续利用现有的新兴市场的商务网络和拓展能力，快速实现

该品种海外市场的合作及注册上市。

2019年，原研药安加维®在中国上市，获批适应症：用于实体肿瘤骨转移患者和多发性骨

髓瘤患者的治疗，以延迟或降低骨相关事件（病理性骨折、脊髓压迫、骨放疗、骨手术）的发生

风险；用于治疗不可手术切除或者手术切除可能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骨巨细胞瘤包括成人和

骨骼发育成熟（定义为至少1处成熟长骨且体重≥45 kg）的青少年患者。除迈卫健®外，目前

国内尚未有其他生物类似药上市；2022年安加维®中国销售额为4.27亿元（来自百济神州年

报）。

迈卫健®主要竞争优势在于：1）作为国内第一个上市的安加维®生物类似药，先发优势明

显；2）地舒单抗展现了良好的治疗效果，被多个专家共识或治疗指南推荐；3）医生和患者对地

舒单抗的认可度较高。此外，与临床治疗常用药双膦酸盐类药物相比，地舒单抗有如下优势：

①具有靶向性，可通过特异性结合RANKL阻断RANKL/RANK/OPG信号通路，发挥对骨转移

SREs防治作用；②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双膦酸盐类药物，且对双膦酸盐类药物治疗失败的患者

仍有效；③安全性好，不通过肾脏清除，应用地舒单抗的患者更少出现肾毒性的副作用。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获得上市批准后的生产和商业化容

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项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有关公司信息请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经济参考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4日

证券代码：688062 证券简称：迈威生物 公告编号：2024-014

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迈卫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的公告

博时标普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调整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4月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及原因说
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下属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
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转换转入、定
期定额金额（单位：元）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转换转入、定
期定额金额（单位：美元）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
始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
资起始日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
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博时标普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博时标普500ETF联接

05002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博时标普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基金合同》、《博时标普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
说明书》等的规定

2024年4月9日

2024年4月9日

2024年4月9日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博 时 标 普
500ETF 联 接
A（人民币）

050025

是

30,000.00

博 时 标 普
500ETF 联 接
A（美元现汇）

013425

是

4,500.00

博 时 标 普
500ETF 联 接
C（美元现汇）

013499

是

4,500.00

博 时 标 普
500ETF 联 接
C（人民币）

006075

是

30,000.00

博 时 标 普
500ETF 联 接
E（人民币）

018738

是

30,000.0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2024年 4月 9日起，投资人通过各代销机构申购本基金人民币份额单日每个基金账

户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累计金额应不超过 3万元（人民币A、C、E份额合并计

算）；本基金美元现汇份额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累计金额应不

超过4500美元（美元现汇A、C份额合并计算）。如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

定额投资累计金额超过以上情况，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2）2024年 4月 9日起，投资人通过本公司直销渠道申购本基金人民币份额单日每个基

金账户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累计金额应不超过50万元（人民币A、C、E份额合并

计算）；本基金美元现汇份额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累计金额应

不超过7.5万美元（美元现汇A、C份额合并计算）。如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

期定额投资累计金额超过以上情况，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3）在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其它业务正常办理。本基

金恢复办理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时间将另行公告。

（4）如有疑问，请拨打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
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4月8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华泰证券为部分基金

流动性服务商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 2号一一流动性服务》等有关规定，自

2024年4月8日起，本公司终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博时国证2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证2000指数ETF、基金代码：159505）、博时中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成渝经济圈ETF、基金代码：159623）、博

时中证500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中证500增强ETF、基金代

码：159678）、博时国证龙头家电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龙头家电ETF、

基金代码：159730）、博时中证湖北新旧动能转换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湖北ETF、基金代码：159743）、博时中证5G产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

称：5G50ETF、基金代码：159811）、博时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简称：新能车ETF、基金代码：159824）提供流动性服务。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4月8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4月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滨江大道2727号上海国际会议中心3CD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

1,650,152,338

49.083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副董事长宋炯明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5人，董事王磊卿先生、董事钟璟女士、独立董事陈清洋先生因

公务未能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王治平先生因公务未能参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嵇绯绯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管及班子成员金晓明先生列席

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南京复邑置业有限公司欠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78,410,077

比例（%）

95.6524

反对

票数

70,197,561

比例（%）

4.2540

弃权

票数

1,544,700

比例（%）

0.0936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8,871,452

比例（%）

97.4984

反对

票数

39,736,186

比例（%）

2.4080

弃权

票数

1,544,700

比例（%）

0.0936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8,871,452

比例（%）

97.4984

反对

票数

39,736,186

比例（%）

2.4080

弃权

票数

1,544,700

比例（%）

0.0936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8,836,043

比例（%）

97.4962

反对

票数

39,771,595

比例（%）

2.4102

弃权

票数

1,544,700

比例（%）

0.093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南京复邑置业有
限公司欠款展期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579,646

比例（%）

10.6816

反对

票数

70,197,561

比例（%）

87.3953

弃权

票数

1,544,700

比例（%）

1.923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南京复邑置业有限公司及其他与本次

审议事项有关联关系或利益关系的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唐银锋、李彦玢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637 证券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临2024-009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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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24年3
月20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4年4月3日在公司总部会议中心以现场结合通讯的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6名；实际出席监事6名，其中现场出席的监事2名，以电话方

式出席的监事4名（董洪福监事、艾波监事、王晓光监事和赵明监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周笑予先生主持，公司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召

开和表决情况符合法律、法规、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对《关于提名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并形成以下决议：

1、同意提请股东大会选举周笑予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2、同意提请股东大会选举董洪福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3、同意提请股东大会选举李放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4、同意提请股东大会选举王晓光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同时，会议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监事会并由监事会转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监管

机构或公司登记主管部门的要求，办理与公司监事任职相关的备案等事项。

上述候选人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对上市证券公司监

事的任职条件，其简历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监事

会换届及提名第三届监事会成员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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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及提名
第三届监事会成员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完善公司治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有序推进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三届

监事会成员相关工作。

2024年4月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拟向股东大会提名周笑予先生、董洪福先生、李放先

生和王晓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上述候选人中，李放先生为首次获提名为本公司监事候选人。周笑予先生、董洪福先生

和王晓光先生均为本公司现任的第二届监事会成员。上述候选人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股

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对上市证券公司监事的任职条件，其简历详见附件。

现任第二届监事会成员的艾波女士，因换届原因将自第三届监事会正式履职之日起不再

担任公司监事。经艾波女士确认，其与公司监事会及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与其退任

有关的事项需要通知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监事会对艾波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

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将于近期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前述第三届监事会的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将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任职议案之日起正式履职。有关临时股东大

会的相关事宜将另行公告。此外，第三届监事会的职工代表监事将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或其

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职工代表监事的选举结果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4月3日

附件：

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周笑予先生，1964年6月生，本公司党委副书记、第二届监事会主席。周先生于2005年11
月加入本公司，自2021年8月起担任监事会主席，此外兼任中信建投期货监事会主席。周先

生目前还担任中国证券业协会自律处分委员会委员。

周先生曾任原轻工业部广州设计院工程师，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大连业务部总经理、沈阳分公司总经理、经纪业务管理总部总经理，本公司经纪业务管

理部总经理、资金运营部行政负责人、融资融券业务部行政负责人、党委办公室主任、人力资

源部行政负责人、执行委员会委员。

周先生自天津轻工业学院获得工学学士学位，自华南理工大学获得工学硕士学位。

董洪福先生，1968年10月生，本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董先生自2023年5月起担任本

公司监事，现任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总经理。

董先生曾任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首都机场支行人事科副科长，北京京华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部经理，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股份制商业银行监管处干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

管理部外汇检查处干部、主任科员，中国人民银行楚雄彝族自治州中心支行副行长，中国人民

银行营业管理部调查统计处副处长、金融稳定处处长、法律事务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处）处

长。

董先生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金融学专业博士学位，具有高级经济师资格。

李放先生，1983年8月生，现任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并购部副总经理。

李先生曾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高级审计员，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

司战略与交易咨询部经理，罗兵咸永道有限公司交易咨询部经理，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外派财务总监，万达金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并购投资部投资总监，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投资并购部总经理助理。

李先生自北京工商大学获得市场营销专业学士学位，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获得企业管理

专业硕士学位。

王晓光先生，1977年 3月生，本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王先生自 2022年 6月起担任本

公司监事，现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派往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并担任中建投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建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王先生曾任审计署发展统计审计局处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办公室/内审部

直管企业审计组组长、审计部直管企业审计组组长、审计部审计三组组长。

王先生自山西大学获得会计学专业学士学位，具有高级审计师资格。

证券代码：601066 证券简称：中信建投 公告编号：临2024-008号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于2024年3月

20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4年4月3日在公司总部会议中心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3名；实际出席董事13名，其中现场出席的董事5名，以电话方

式出席的董事8名（李岷副董事长、闫小雷董事、朱佳董事、浦伟光董事、赖观荣董事、张峥董

事、吴溪董事和郑伟董事）。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常青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与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召开

和表决情况符合法律、法规、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并形成以下决议：

1、同意提请股东大会选举王常青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2、同意提请股东大会选举邹迎光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3、同意提请股东大会选举李岷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4、同意提请股东大会选举武瑞林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5、同意提请股东大会选举闫小雷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6、同意提请股东大会选举刘延明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7、同意提请股东大会选举杨栋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8、同意提请股东大会选举王华女士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同时，会议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监管

机构或公司登记主管部门的要求，办理与公司董事任职相关的备案等事项。

上述候选人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对上市证券公司董

事的任职条件，其简历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

会换届及提名第三届董事会成员的公告》。

该事项已由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事前认可并审议通过，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关于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并形成以下决议：

1、同意提请股东大会选举浦伟光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2、同意提请股东大会选举赖观荣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3、同意提请股东大会选举张峥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4、同意提请股东大会选举吴溪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5、同意提请股东大会选举郑伟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同时，会议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监管

机构或公司登记主管部门的要求，办理与公司董事任职相关的备案等事项。

上述候选人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对上市证券公司独

立非执行董事的任职条件，其简历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董事会换届及提名第三届董事会成员的公告》。

该事项已由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事前认可并审议通过，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三）关于召集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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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及提名
第三届董事会成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完善公司治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有序推进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三届

董事会成员相关工作。

2024年4月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和《关于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拟向股东大会提名王常青先生和邹迎光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提名李

岷先生、武瑞林先生、闫小雷先生、刘延明先生、杨栋先生和王华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执行

董事候选人，提名浦伟光先生、赖观荣先生、张峥先生、吴溪先生和郑伟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上述候选人中，刘延明先生为首次获提名为本公司董事候选人。王常青先生、邹迎光先

生、李岷先生、武瑞林先生、闫小雷先生、杨栋先生、王华女士、浦伟光先生、赖观荣先生、张峥

先生、吴溪先生和郑伟先生均为本公司现任的第二届董事会成员。上述候选人均符合法律法

规及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对上市证券公司董事的任职条件，其简历详见附

件。

现任第二届董事会成员的朱佳女士，因换届原因将自第三届董事会正式履职之日起不再

担任公司非执行董事、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经朱佳女士确认，其与公司董事会无不

同意见，亦无任何与其退任有关的事项需要通知公司股东及债权人。董事会对朱佳女士在任

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将于近期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前述第三届董事会候选人将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任职议案之日起正式履职。有关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3日

附件：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执行董事候选人简历

王常青先生，1963年6月生，本公司党委书记，第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董事长，执行委员

会主任。王先生于2005年11月加入本公司，自2007年2月起担任执行董事，自2011年9月起

担任董事长、执行委员会主任。王先生目前还担任中国证券业协会兼职副会长、北京证券业

协会理事长、上交所第五届理事会会员理事。

王先生曾任北京冶炼厂铜粉分厂副厂长，北京市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生产计划处副处

长，北京凯宝旅游食品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日本大和证券集团北京代表处股票承销部负责

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投资银行业务行

政负责人、董事总经理并兼任企业融资委员会副主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执行委员会

委员。

王先生自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获得工学学士学位，自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

学位。

邹迎光先生，1970年 12月生，本公司党委委员、第二届董事会执行董事、执行委员会委

员。邹先生于2023年10月加入本公司，自2023年11月起担任执行董事、执行委员会委员。

邹先生曾任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外科医生，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北京证券营业

部业务经理，华夏证券海淀南路营业部机构客户部经理、债券业务部高级业务董事，中信建投

证券债券业务部总经理助理、固定收益部行政负责人、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中信证券固定收

益部行政负责人、公司经营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

邹先生自首都医科大学获得临床医学专业学士学位，自中央财经大学获得金融学硕士学

位，自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获得EMBA学位。

二、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岷先生，1976年9月生，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副董事长。李先生自2023年

5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自2023年6月起担任本公司副董事长，现任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兼任北京金融大数据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董事长、北

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有限公司董事。

李先生曾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金融业务部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处副处长、私

人银行部专家团队部副总经理，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业务部副总经理、资产管理部副

总经理（主持工作）、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副行长，还曾兼任华夏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筹备组组

长、董事长。

李先生自山西财经大学获得国际金融专业学士学位，自中国农业大学获得农业经济管理

专业硕士学位，具有经济师资格。

武瑞林先生，1964年9月生，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副董事长。武先生自2023
年4月起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及副董事长，现任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派出董事。

武先生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调研信息处物价调查统计科副科长、外资管理处金

融机构管理科副科长、外资管理处副处长、外汇管理处副处长（主持工作）、外汇调剂中心副主

任（主持工作），国家外汇管理局信息中心综合处副处长、规划处处长，国家外汇管理局人事司

（内审司）副司长，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兼机关纪委书记，国家外汇管理

局管理检查司副司长、经常项目管理司副司长、二级巡视员，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

武先生自中共中央党校获得经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具有经济师资格。

闫小雷先生，1975年 7月生，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闫先生自 2023年 5月起

担任本公司董事，现任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首席投资官，兼任晟鑫期货经

纪有限公司董事长。

闫先生曾任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证券与金融总

监、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董事、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交所上市公司）董事、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上交所上市公司）董事，璟泉私募基金

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金控资本有限公司董事。

闫先生自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现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获得会计学专业管理学博士

学位，具有正高级经济师职称，持有中国注册会计师、特许金融分析师（CFA）资格。

刘延明先生，1978年9月生，现任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副总经理（主持

工作）。

刘先生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债券交易管理处干部、信贷政策管理处干部、信贷

政策管理处主任科员，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助理、投资银行部

副总经理，北京小微企业金融综合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金融大数据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刘先生自吉林大学获得工商管理专业学士学位、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硕士学位，具有经

济师资格。

杨栋先生，1976年7月生，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杨先生自2021年10月起担

任本公司董事，现任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派出董事。

杨先生曾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等机构，曾历任中央

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银行部高级副经理、银行机构管理一部工行股权管理处处长及股权管

理一部工行股权管理处处长、高级经理等职务。

杨先生自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具有高级经济师职称。

王华女士，1976年 8月生，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王女士自 2021年 6月起担

任本公司董事，现任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党委组织

部副部长，兼任中信城市开发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王女士曾任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税务处处长、财务部总经理助理兼税务处处

长、财务部副总经理兼税务处处长，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上交所上市公司）董事，中海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董事。

王女士自东北财经大学获得会计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三、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简历

浦伟光先生，1957年 1月生，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浦先生自 2021年 5
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自2020年12月起担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交所及香港联交

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7月起担任花旗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目前还担任香

港恒生指数顾问委员会委员。

浦先生曾任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高级总监、香港保险业监管局执行董事及中

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浦先生自香港中文大学获得工商管理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也是一位会计师。

赖观荣先生，1962年12月生，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赖先生自2021年5
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此外，赖先生还担任中软国际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交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

交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赖先生曾任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办公

室副主任，福建省闽南侨乡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嘉禾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北京中关村科学城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深圳市远致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投委会委员，信

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中科实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赖先生自厦门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自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获得货币银行学硕士

学位，自厦门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张峥先生，1972年 8月生，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张先生自 2022年 9月

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兼任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独立董事、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张先生目前还担任

北京大学国家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张先生曾任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外部监事。

张先生自南开大学获得应用数学专业学士学位与硕士学位，自北京大学获得金融学博士

学位。

吴溪先生，1977年11月生，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吴先生自2022年9月

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现任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院长，兼任大家保险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独立董事、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外部监事。吴先生目前还担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行业

人才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审计学会理事会常务理事。

吴先生曾任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助理、副院长，曾任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上交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交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吴先生自浙江财经学院（现浙江财经大学）获得会计学专业学士学位，自中央财经大学获

得会计学专业硕士学位与博士学位。

郑伟先生，1974年3月生，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郑先生自2023年10月

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教授、系主任，北京大学

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施罗德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人保再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

郑先生曾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助理、系副主任，曾任新华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

郑先生自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硕士学位与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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